
丹加建抗审【2019】第01号

关于印发《界牌恒隆时代广场-1#、2#公寓式酒店加建的加固施工图设计图纸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》的通知

丹阳恒鸿置业有限公司：

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江苏省防震减灾条例》和《关于印发〈江苏省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苏建抗［2002］253号）的要求和贵单位的申请，我办于2019年04月15日组织镇江市专家界牌恒隆时代广场-1#、2#公寓式酒店加建的加固施工图设计图纸进行了抗震设防专项审查，审查结果为“通过”。现将专家组的审查意见印发给你们，请会同勘察、设计单位严格按照专家组的意见，进一步做好该项目的抗震设计修改完善工作，并由施工图审查中心在施工图阶段对专家意见的落实情况予以复核、审定。

附件：

1、 界牌恒隆时代广场-1#、2#公寓式酒店加建的加固施工图设计图纸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（2019年04月15日）。
2、 界牌恒隆时代广场-1#、2#公寓式酒店加建的加固施工图设计图纸抗震设防审查专家组名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一九年四月十五日
抄送：丹阳市安信审图审咨询中心、江苏筑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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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名称
	界牌恒隆时代广场-1#、2#公寓式酒店加建
	设计单位
	江苏筑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
	建设单位
	丹阳恒鸿置业有限公司
	勘察单位
	镇江大地勘察监理咨询有限公司

	建筑面积
	28787 m2 
	建筑高度
	76.55 m
	设防类别
	标准设防

	场地类别
	III类
	结构类型
	框-剪
	设防烈度
	七度

	审查意见

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江苏省防震减灾条例》的要求，依据提供的“界牌恒隆时代广场-1#、2#公寓式酒店加建的加固施工图设计图纸和说明书”、“结构计算书”、勘察报告进行抗震专项审查。具体的审查意见如下：
1、 建筑物的勘察报告、实体检测报告、施工和竣工验收的相关原始资料，应作为加固改造设计的依据；（已建部分）

2、 加固改造设计需执行现行相关规范、标准；

3、 未提供梁、板上荷载统计计算，设计依据不足，缺裙房以下部分计算资料（含加固计算资料）及对基础的复核验算资料；

4、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计算需按《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》（GB50367-2013）相关要求执行；

5、 重新确认各功能区荷载取值，并复核原设计；

6、 重新确认加固改造后，结构使用年限和安全等级；

7、 重新确认现场预留钢筋的相关性能指标，必要时采取针对性加强措施；

8、 植筋锚固设计需满足GB50367-2013第15节相关要求；
9、 加强加固节点的构造措施，以满足结构的受力性能；需补充新增混凝土截面与原结构接缝处的受剪承载力验算；

10、 柱、墙的新增纵向受力钢筋的下端应伸入基础并应满足锚固要求，上端应穿过楼板与上层柱脚连接或在屋面板处封顶锚固；

11、 柱的新增纵向受力钢筋应采用锚筋与原框架柱可靠拉结，形成整体工作；
12、 对使用胶粘方法或掺有聚合物材料加固的结构、构件，应定期检查其工作状态，检查时间间隔可由设计单位确定，但第一次检查时间不应迟于10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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